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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、孟子和荀子是先秦儒家三巨擘，但后世人却多尊孔

孟，抑荀子。孔孟在世时曾极力试图参与政治实践，但其传世

学说却很少涉及具体的政治建构，反而是荀子更侧重这一点。

荀子注重政治实操，好言“隆礼重法”，甚至还教出了两

个后来成为法家代表人物的学生。但后人并未把荀子踢出儒家的

行列，这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也证明了儒家对实际政治操作的需

要。《荀子》的某些观点虽然激进，但并非彻底与孔子背离。

孟子的王道蓝图是基于性善论的。在某些时候，由于过于

理想化，孟子的王道甚至带有一丝神秘主义色彩。不同于孟

子，荀子对政治模式的阐述非常实际，甚至具体到了选拔人

才、官员制度和刑罚规章等方面。在《王制》的一开始，荀

子就点明了王者也避免不了的选免、刑罚和教化问题。官员需

要被考核，普通民众需要教化，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，可刑罚

的尺度却很难简单说清。儒家“仁”的思想要求儒者在对待刑

罚时十分谨慎，但荀子却十分严厉地要求“元恶不待教而诛”[1]，

这似乎与孔子的仁爱相去甚远。

1  《论语》中的教化与刑罚

孔子对刑罚一直都持非常谨慎的态度，他坚决反对滥杀和重

刑。甚至愿意给予死罪之人改过的机会：

子张问：“何谓四恶？”子曰：“不教而杀谓之虐；不戒视成

谓之暴；慢令致期谓之贼；犹之与人也，出纳之吝，谓之有司。”
[2]

孔子厌恶暴力。君主见民有恶行，不先采取教化的方式，反

用杀戮止恶，这在孔子看来是暴虐的体现，是从政四恶之首。统

治者治理天下不应依靠律令刑罚，而应依靠教化和道德。孔子说：

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

且格。[3]”一个用律令刑罚迫使人民不作恶的国家，人民虽不敢

作恶，但道德水平依旧较低。因此，低犯罪率并不能视为一种良

善的治理。若想让社会趋向好的氛围，必须要有人为引导。

良善的风气并不会在民众间自然发生，它是一种自上而下引

导行为，君主在其中起示范作用。君主自己的行为会直接影响民

众对政策和法令的接受度，因此孔子特别提醒季康子要提高自身

的道德：

季康子患盗，问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“苟子之不欲，虽赏之不

窃。”

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：“如杀无道，以就有道，何如？”孔子

对曰：“子为政，焉用杀？子欲善而民善矣。君子之德，风，小人

之德，草，草上之风，必偃。”[4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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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执政者自身拥有很高的道德，并能够成为人民的榜样时，

营造社会风气的政令就非常容易实施。刑罚在没人愿意犯罪的环

境中更多是一种以防万一，避免极端分子的摆设。教化既能够带

来好的社会，又能够保全人的性命，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强调暴力

和刑罚对恶的抑制，无疑是不恰当的。

民众的恶更多时候是无知带来的，所以孔子非常强调学习与

教化。如果能通过教化抢先一步消除无知，那么滋生恶的土壤也

就能被根除。这种威力可比“不教而杀”的作用要强的多。

孔子重教化而轻刑罚的观念与他其他思想都是一以贯之的。

从孔子的角度看，君王以身作则，从教化入手，最终抵达三代理

想社会。这从逻辑上看并没有什么错误，但在现实的操作中，教

化成效的太过缓慢，礼崩乐坏的春秋并没有那么多时间给孔子。

即便刑罚在孔子那里再怎么不值一提，但是在具体的社会治理中，

暴力还是占据了一席之地。

2  《荀子》中的“孔子诛少正卯”

孔子强调仁爱与教化，反对严刑峻法，这是否就意味着孔

子完全与暴力绝缘呢？《论语》和《孟子》中的孔子大多时候都

保持着温文尔雅的形象，但在《荀子》中，孔子却多了杀伐果断

的一面：

孔子为鲁摄相，朝七日而诛少正卯，门人进问曰：“夫少正卯，

鲁之闻人也，夫子为政而始诛之，得无失乎？”孔子曰：“居！吾

语女其故。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：一曰心达而险，二曰行辟

而坚；三曰言伪而辩；四曰记丑而博；五曰顺非而泽。此五者，有

一于人，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，而少正卯兼有之。故居处足以聚

徒成群，言谈足以饰邪营众，强足以反是独立，此小人之杰雄也，

不可不诛也……”[5]

“孔子诛少正卯”一事在先秦儒家典籍中仅见于《荀子》。故

事中的孔子给人的直观印象并不好，甚至在《荀子》的记叙中，连

孔子的弟子都担心这样的行为会使孔子丧失民心，落得嫉妒贤能

的罪名。但这些潜在的风险依旧无法阻止孔子干脆利落地诛杀少

正卯。

在与弟子的对话之中，孔子给出了少正卯必杀的五个理由。

从这五个理由中，并不能发现少正卯的实质性犯罪，少正卯更像

是一个“因言获罪”的思想犯。对于这样一个没有具体罪行的人，

孔子“朝七日而诛”做法显然违背了以教化代替刑罚的原则。这

是否意味着孔子在面对刑罚与教化的选择时，存在言行不一的情

况？

孔子在《论语》中谈及“四恶”时，使用的词是“不教而杀”，



62

Educational Teaching,教育教学,(2)2020,4
ISSN:2705-0912(Print);2705-0866(Online)

而荀子使用的则是“诛”。两者虽都有剥夺生命的意思，但是

在具体的使用上还是稍有不同。

《说文》解释“杀”为“戮也”，解释“戮”为“杀

也”。在解释“诛”的时候则加上了一个限定：“诛，讨

也”。“诛”的使用比“杀”更具体，“诛”意味着已经

犯有罪行，且“诛”的行为是有掌握正义的一方发出的。《周

礼·太宰》明确说道：“诛以驭其过。”《白虎通》也说：

“诛，代。诛犹责也。”可见，孔子明确判定少正卯是有罪

的。根据《王制》中“元恶不待教而诛”的说法，孔子不

给少正卯改过的机会就杀掉他，很可能是因为少正卯的罪行和

“元恶”有关系。

释“元”时说：“元，始也”。如此看来，“元恶”当为

“万恶之首”或“恶的源头”。

《尚书》中也有“元恶”一词。在《尚书》中，周公

旦告诫康叔:“元恶大憝，矧惟不孝不友。”[ 7 ]这里的“元恶”

涉及到了父子兄弟关系，和诛少正卯一事似乎没有联系。《荀

子》的描述中也找不到少正卯“不孝不友”的证据。因此《荀

子》中的“元恶”不应被简单视为“不孝不友”。

那么，孔子给少正卯定下的“五恶”之罪，与荀子所主

张的“人性恶”之“恶”是否有关？荀子在论人性时说：

今人之性，饥而欲饱，寒而欲暖，劳而欲休，此人之情

性也。[ 8 ]

今人之性，生而有利焉，顺是，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；

生而有疾恶焉，顺是，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；生而有耳目之

欲，有好声音焉，顺是，故淫乱生而礼仪文理亡焉。[ 9 ]

性也者，无所不能为也，然而可化也，情也者，非吾所

有也，然而可为也。注错习俗，所以化性也；并一而不二，

所以成积也。[10]

荀子的“性本恶”理论是建立在对人本能欲望的观察之上

的。人不可能通过脱离躯体来抛掉动物本能，但却可以通过学

习认识到自己的本性。通过教化节制欲望，遵守规则，人类能

在整体上实现向上发展。因此，在“性恶”基础上构建一个

善的社会也并非不可能。在“化性起伪”的教化作用下，人

人都能够成为尧舜。这种通过学习可以改变的“恶”，显然也

不是少正卯身上的“元恶”。

“化性起伪”能消除动物性带来的恶，却不能违抗自然，

彻底改变人性。因此，教化应当是持久不断的。这就产生了一

个问题：有人能通过学习成为君子，那没有学习机会的人，是

否就只能成为小人？

个别的本性恶不会造成太大问题，但是如果一个群体都认为

顺从本性是对的，问题就很棘手了。试想，民众在未教化之前

本是混沌不自知的。即便贪图利惠，但在刑罚恐吓下，他们也

不会惹出大祸。若是混沌的民众愿意去学，并意识到了自己趋

利避害的本性，一旦走错了路子，社会秩序就可能要崩溃。在

应当节制欲望的时候，却误以为要解放人欲。大量的民众若都

顺从这种趋利避害的动物性，那么社会很快就会出现无限制争

夺，社会秩序就将崩溃。

由此看来，荀子所说的“元恶”并不是人性之恶，而是

败坏整个社会道德的行为之恶。它往往和思想传播有关。《荀

子》说少正卯“居处足以聚徒成群，言谈足以饰邪营众，强

足以反是独立。”就已经点明了他被诛杀的理由。试想，如果

少正卯是一个大讲人性解放的学者，不仅鼓励民众放纵欲望，

还试图在政治上将利益斗争合理化。以维护礼乐文明为己任的孔

子，又怎能不感到恐惧和愤怒呢？他急切地诛杀少正卯，也就

可以理解了。

[11]。但荀子比孟子更为高明的是，他已经看到了只强调教化而

不重视刑罚的弊端。并且，为了避免落入严刑峻法的暴虐，他

还试图控制刑罚的力度。他说：

故不教而诛，则刑繁而邪不胜；教而不诛，则奸民不惩；

诛而不赏，则勤属之民不劝；赏而不类，则下疑俗俭而百姓

不一。[ 1 2 ]

荀子用“不教而诛”，“教而不诛”和“元恶不待教而

诛”三个层阶，完善推进了孔子的教化观。他在孔子“仁”

与“教”学说的基础上，构建出了一种适于实际操作的政治哲

学。刑罚的加入，使得儒家政治哲学更符合中庸，更加灵活实

用。即便这种引入使人总将荀子与法家联系起来，但荀子依旧

没有脱离孔孟重教育、重预防的传统。教化依旧是第一位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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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 “元恶不待教而诛”

什么是“元恶”？荀子并没有具体的解释。王先谦《荀

子集解》中，也只是简单的说：“不教而杀谓之虐，唯元恶，

不教诛之也”[ 6 ]，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理由。《说文》中解

4  结语

通过《荀子》记载的“孔子诛少正卯”一事，不难厘出

荀子的刑罚观：刑罚的实施不是为了给个体以公义，而是为了

社会的整体运作有序向上。最好的改造社会的方法是“教”。

当出现了破坏“教”的因素时，仁人君子可以为了大局而“不

待教而诛”。这与孟子所说的“以生道杀民”颇有相通之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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